
 

一、培养方式 

学制为两年半。授课时间一般为双休日。授课地点由学校统筹

安排。 

二、招生人数 

2022年会计专业硕士（非全日制）拟招生 40人左右，最终招

生人数以国家教育部、发展改革委员会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文件和

生源状况确定；我校将根据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以及学校的学科

发展等情况对实际招生人数进行调整。 

三、报名条件及招生对象 

1.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 

2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品德良好，遵纪守法。 

3.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。 

4.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报名时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。 

（2）已获硕士、博士学位的人员。 

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。 

四、复试笔试科目 

会计学 

五、复试面试科目 

会计综合知识与能力、英语听说、政治 



六、复试参考书目 

2021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《会计》（1-9章，

12-13章，16-17章，23-24章）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，中国财

政经济出版社。 

七、非全日制专业只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，签订定向就业协议。

在校期间不转档案、不转户口、不安排住宿；就业和户籍等相关事

项依据国家和上海市相关政策执行。 

八、培养费 

培养费总额为 18.8万元，7.52万元/年。（最终收费以政府批复为

准） 

九、学院联系人 

祖老师、谭老师，021-67703176 

本招生简章中，如有与教育部及我校研究生院公布的招收硕士

研究生政策不一致之处，将以教育部和学校研究生院公布的政策为

准。 


